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培訓」招生簡章 

一、計畫依據：教育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勞政等相關單位自行或委

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練課程結訓者。」之規定及本校

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二、目    的：為提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知識及技能，暢通進修管道，以建立國民小 

              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專業體制，並提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品質。 

三、報名資格：高中職學校以上畢業者。 

    適合對象：(1)課輔安親老師 

              (2)欲取得課後照顧專業資格者 

              (3)欲培養第二專長並對兒童教育有興趣者 

四、委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五、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推廣教育組。 

六、招生人數：每班 50 人(報名人數未達 25 人不予開班)。 

七、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8 日或額滿止。 

八、師  資：國立嘉義大學相關系所教授與校外專家學者。 

九、開課期間：110年10月17日~111年03月27日，每周日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起迄日期依課程 

              實際安排為主，如遇特殊狀況，則視狀況排課，本校保留課程時間與師資調整 

              之權利）。 

十、授課方式：採遠距線上教學。 

十一、收費標準：研習費用新台幣 10,000 元整 

十二、繳費方式：請先加入 Line群組，繳費相關資訊將公布於群組。 

                請以連結或 QR Code加入 

                https://line.me/R/ti/g/O4dodzbbPb 

十三、優惠方式：(1)110 年 09 月 30 日前完成報名繳費或 3 人以上(含)團體，每人減免 1,000 元。

(3 人以上團報方式：報名表請收齊放置同一信封郵寄，並註名採團報方式) 

(2)本校校友及教職員工生或設籍於嘉義市或於嘉義市國民小學擔任課後照顧  

  老師(皆需檢附相關證明)，每人研習費用新台幣 7,000 元。 

https://line.me/R/ti/g/O4dodzbbPb


十四、報名方式： 

    (一)報名方式一律為「通訊報名」如下： 

        通訊報名：請至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http://www.ncyu.edu.tw/aicce/）下載 

        報名表件，填妥個人資料、檢附報名相關資料寄至 600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151 

        號，國立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推廣教育組收（信封外貼如附表一）。 

    (二)報名應繳驗資料:  

1.報名表（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2.最高學歷之畢業證書影本 

3.繳費收據或交易明細表影本 

十五、結訓條件： 

      (1)參訓人員完成訓練課程，且期末測驗成績及格者，由嘉義市政府發給結訓證書。 

      (2)參訓人員不得遲到、早退，無故缺席以曠課論，缺席時數超過 15 小時，則不授予結 

業證書。    

十六、開設課程： 

課程名稱 合計 
基礎單元 參考單元 

課程重點 時數 課程重點 時數 

課後照顧服務概論 9 
課後照顧理念、政策工作倫理；課後

照顧方案的設計、管理、評估 
6 

課後照顧人員的情緒管

理與人際溝通；課後照顧

之行政作業 

3 

兒童發展 12 
兒童發展週期的生、心理特徵(含性

發展與性教育) 
9 

兒童發展的影響因素及

理論 
3 

兒童行為輔導與心

理衛生 
15 

課後照顧與兒童行為輔導、兒童偏差

行為的探討與處理、學齡兒童與壓

力、兒童心理創傷的探討與處理 

12 

常見兒童心理問題(睡

眠、飲食、憂鬱、成癮等

問題)、兒童情緒管理 

3 

親職教育 6 

課後照顧老師如何與家長溝通合

作、家庭型態認識與處遇(含雙薪家

庭、分居家庭、單親家庭、重組家庭、

隔代教養等) 

6   

兒童醫療保健 6 
兒童生長發育與營養、兒童常見疾病

與流行病的預防與處理 
6   

兒童安全及意外事

故處理 
12 

兒童事故的預防與處理、急救的技巧

與演練、消防安全演練 
9 

危機處理概念、應變及流

程 
3 



兒童福利 6 

兒童福利(了解兒童福利服務的類別

及相關社會資源)；課後照顧如何落

實兒童保護(了解兒童保護的定義與

兒虐處遇、流程及相關法規政策) 

6   

特殊教育概論 9 
學習障礙、智能不足、自閉症(亞斯

伯格症)、過動症的認識與處理 
6 

資優、特殊兒童的認識與

處理 
3 

初等教育 9 

九年一貫課程與課後照顧的關聯(認

識課程領域、課程精神、統整課程、

彈性時間)、學校行政(介紹國小各處

室及家長會的組織和權責、愛心家長

團、緊急聯絡網機制等) 

6 

參觀見習(參觀國小社團

時間、分組活動、現場教

學 

3 

數學學習指導 9 
作業指導(包括真實數學、生活數

學、作業指導常見問題與處理技巧) 
6 數學作業指導實習 3 

語文學習指導 9 

作業指導(包括語文教學、語文輔

導、寫字、作業指導常見問題與處理

技巧) 

6 語文作業指導實習 3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學習指導 
6 

作業指導(包括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

指導常見問題與處理技巧) 
3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與作

業指導實習 
3 

社會學習領域學習

指導 
6 

作業指導(包括社會學習領域作業指

導常見問題與處理技巧) 
3 

社會學習領域作業指導

實習 
3 

評量學習指導 9 
多元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包

含作業指導常見問題與處理 
6 

評量實習 

發問與講述技巧 
3 

教學活動設計學習

指導 
9 教學活動設計 6 

教案編寫實習 

電腦輔助教學 
3 

兒童體育及遊戲 9 
兒童體育與團康理論及活動設計、兒

童遊戲與休閒理論及活動設計 
6 

遊戲與兒童發展之關

係、兒童美術勞作與戲劇

治療 

3 

兒童故事 9 
說故事的基本概念與原則、說故事的

技巧，以及如何指導兒童說故事 
6 

說故事道具製作-繪本與

故事書 
3 

班級經營 12 
課後照顧班級常規建立及教室規劃

與管理、課後照顧班級經營實習 
6 

了解預防、干預及糾正治

療的行為管理方法、紀律

訓練對兒童行為之影響 

6 



社區認同與社區服

務 
9 

社區資源的連結及社區自然資源保

育；兒童對社區人文及地理環境的認

識，與社區地圖的繪製；社區與地球

村的關係；社區服務 

6 
台灣族群文化、兒歌與民

俗藝術 
3 

兒童品格教育與生

活能力訓練 
9 

兒童的自我認同；及兒童與群體、關

鍵他人、異性的關係；兒童生活能力

訓練 

6 
兒童創意生活能力 DIY活

動設計 
3 

共計 180  126  54 

 

十七、退費規定：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除因人數不足無法開課不成者外，若因故退學者，依教育部所定

下列標準退費：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 9

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2）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十八、出勤考核： 

（1） 課程助理於上課期間全程跟課，提供講師與學員之課程服務。 

（2） 供受訓學員於課程上課前簽到，課程結束後簽退，每堂課由課程教學助理查核。 

（3） 上課遲到、早退逾 20 分鐘者，該節次視為缺課 1 小時。 

（4） 參訓人員不得缺席、遲到或早退，缺席、遲到或早退者應辦理請假手續。 

十九、其他注意事項： 

(1) 本課程將採遠距線上授課，授課使用軟體：Microsoft Teams。 

(2) 學員需自行準備視訊設備包含鏡頭、麥克風。 

二十、備註： 

※本課程僅為兒童課後照顧人員職前教育訓練，不含轉介或相關媒合事項。 

     ※為維護學員權益，本課程不開放旁聽。 

     簡章如有未盡事宜，開班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佈於網站： 

     洽詢電話：05-2732401~05 鄭靜宜小姐(ccy@mail.ncyu.edu.tw) 

     傳真電話：05-2732406 



 

郵票黏貼處(掛號寄出) 

 

110 年度嘉義大學辦理嘉義市政府委訓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培訓」報名專用信封 

       
   

  寄件者：  

  地  址：□□□-□□ 

 

TO：600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151號 

國立嘉義大學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推廣教育組-鄭靜宜小姐 收 



110 年度嘉義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培訓課程報名表 

                                             編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務  

通訊處  

E-MAIL  

聯絡電話 住家： 其他通訊 
手機： 

公司： 

學歷(含科系)  

緊急聯絡人 

姓名  住址  

電話  關係  

繳交資料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符合優惠相關證明 

□2.報名表 

□3.學歷證件影本 

□4.繳費收據或交易明細表影本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簽名處(報名學員本人簽名)： 
資格

審核 
□合格 □不合格(由本校人員勾選) 

備註：採 3 人以上團報方式請將報名資料放置同一信封郵寄 



匯款明細黏貼表 

□單獨報名 

□團體報名(請列出報名學員姓名) 

  (1)              (2)              (3)              (請自行增列) 

(匯款明細黏貼處) 

(匯款明細黏貼處) 

(匯款明細黏貼處) 

 


